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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与数据电文在国际合同中的使用有关的问题 
 
1. 本章涉及使用电子手段订立合同上的两组一般性问题。下文 A 节讨论了怎
样将要约和承诺的传统概念用于通过电子手段谈判合同。B 节载于另一份增编
（A/CN.9/WG.IV/WP.104/Add.2），对与通信时间有关的问题，包括与要约和承
诺收发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审议。 
 

 A. 当事人意图的定性：要约和要约邀请 
 
2.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联合国销售公约”）1

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

且表明要约人在要约被接受时受要约约束的意图，即构成要约。然而，该条第 2
款规定，不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议，仅应视为要约邀请，除

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地表示相反的意向。 

3. 在纸化环境中，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上以及在目录、小册子和价目表上作
广告通常被视为提出要约邀请（在某些法律著述人看来，即使此类广告所针对

的是特定类别的客户，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认为缺乏受约束

的意图。
2 

 
 1. 电子商务中的“要约”和“广告” 

 
4. 如果将《联合国销售公约》中“要约”的概念转用于电子环境，那么一家
公司在互联网上或通过其他开放的网络为其货物或服务作广告，应视为只是邀

请其网站访问者提出要约。因此，从表面上看，通过互联网发出的货物或服务

的要约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要约。
3 

5. 在这方面有可能产生的困难是，如何平衡兼顾买卖方打算或不打算受要约
约束的可能性和对诚信行事的依赖方提供保护。互联网使得人们有可能把特定

的信息发送给几乎无数的人，当前的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立即订立合同或至少

造成可以使用这类方式订立合同的印象。 

6. 在法律文献中，存在着可能不宜不加区别地将“邀约”模式转用于互联网
环境的说法。或许可根据当事双方使用的应用程序的性质而确定可用于区分具

有约束力的要约和邀约的标准。关于电子订约的法律著作曾提出，对于提供货

品或服务的网站，应当区分使用交互式应用程序的网站和使用非交互式应用程

序的网站。如果某个网站仅提供有关某一公司或其产品的信息，而同潜在客户

的任何联系均不依赖电子手段，这便同传统广告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使用

交互式应用程序的互联网网站可进行谈判和立即订立一项合同（在虚拟货品的

情况下，甚至可立即履行合同）。电子商务法律著作建议可以将此类交互式应

用程序视为一种“公开求售，售完为止”的要约，而不是“邀约”。
4 

7. 这种建议与关于传统交易的法律见解至少初看起来是一致的。实际上，对
公众的要约在“售完为止”之前对要约人具有约束力，这一概念在国际销售交

易中也得到承认。
5
然而，电子互联网的发展可能无法限量，电子通信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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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包括在网站上贴出价格和其他产品信息有出错的风险，再加上所使用的自

动答复功能不提供复查和纠错机会，似必须谨慎对待。
6 

 
 2. 工作组内部的辩论 

 
8.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风险分担问题：卖方是否因其“要约”造成具有约束力
的要约的印象而且另行指明而受约束？买方依赖于似乎有约束力的要约，是否

应承担可能因此而放弃其他商业机会的风险？ 

9. 使用交互式应用软件，在未另行指明的情况下，即应推定为表示了有约束
力的意图，这种观点的依据是，这种推定有助于增进国际交易中的法律确定

性。据称，借助合同订立交互式应用软件提出货物或服务要约，而当事人又据

此行事，可能使当事人由此做出假设，以为通过这种系统提出的要约是不可撤

销的要约，当事人发出订单即是在那一时刻有效地订立了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据指出，这些当事人应当能够依赖这种合理的假设，因为合同不能履行会产生

严重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如果涉及价格大幅度波动的证券、商品或其他物品的

订单的话。有一条默认规则，或许有助于提高交易做法的透明度，鼓励商业实

体明确说明，它们是否同意在对货物或服务要约作出承诺时受其约束，或者它

们是否只是发出要约邀请（A/CN.9/509，第 81段）。 

10. 相反的观点认为，对使用交互式订约应用软件作出表示了有约束力的意图
的推定，对某些货品存货有限的卖方不利，因为买方的人数可能是无限的，而

卖方必须负责履行所收到的所有订单。另据指出，此种规则可能有悖于商业惯

例，因为通过互联网上提供货品或服务的公司通常都在其网站上声明其不受这

些广告的约束（A/CN.9/509，第 82段；另见 A/CN.9/528，第 116和 117段）。 
 

 3. 法院在具体案件上的裁决 
 
11. 为了便利其不拘形式地审议裁决所涉问题，工作组似宜注意各国法院就此
问题所拟定的原则。总体而言，法院最近就涉及有形货物互联网要约的案件作

出的裁定似印证了这种理解。
7
然而，其他一些案件似表明，如下文所述，可能

必须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某些类型的商业活动拟定专门规则。 
 

 (a) “点击即成立”协议 
 
12. 此类法律理论中有一些涉及美利坚合众国所谓“点击即成立”协议的案
例。此类案件几乎全部涉及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订约，或通过允许在线下载软

件或直接连通互联网上网服务供应商在线购买软件或其他数字化信息。
8
用户的

计算机屏幕上经常会出现一则信息，要求点击某一图标以表示其同意许可协议

的条款。除非点击这一图标，否则不可能在此之前获取或使用产品。此类案件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所谓已经以提及方式纳入的合同条款能否执行，以及消

费者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受此类条款的约束。尽管此类案件与卖方要约的性质

（即要约是正式要约，还是邀约而已）无直接关系，但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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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表明，对通信的性质有了一定的理解，而根据这种理解作出推断，就可以确

定“要约”的性质。 

13.  首先，迄今审理过针对消费者的“点击即成立合同”案件的法院，即使是
那些拒不承认此类合同条款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只是其中某些条款不具有可

执行性的法院，均未对卖方受其提供软件或类似产品的互联网要约约束的意图

提出质疑。
9
而且，尽管有些法院对点击图标或“我同意”的按钮以示同意卖方

软件许可协议的条款是否有效表示怀疑，但它们并没有要求以卖方的下一个行

为作为合同成立的一项条件。法院也没有以消费者行为是一种需由买方作出承

诺的合同要约为理由而否定合同的存在。事实上，法院的推理至少是在理论上

暗示，一旦消费者有效地表示其购买软件的意图，一项具有效力的合同即可成

立。法院未将消费者视作实际要约人，而且尽管没有明示，但显然是将网站上

提出的要约视为对卖方具有约束力的许诺，而不仅仅是邀约。 

14. 也许可以这样说，提议供应的产品或服务便于卖方立即交付或客户立即享
用，这一事实本身是促使法院确认可以在无须卖方随后作出“承诺”情况下通

过客户的行为订立合同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法院在这些案件中未提及这一

因素。然而，工作组似宜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类似方式处理其他情形。 
 

 (b) 互联网拍卖 
 
15. 第二组法律案件与互联网拍卖有关，并涉及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及公司之间
的拍卖。德国一家地区法院在初审中裁定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提议供货的人，

并不是提出有约束力的要约，而只是邀请在一特定时期内就有关货物提出要

约。
10
上诉法院后来推翻了这一裁决，该上诉法院裁定，为拍卖目的而通过互联

网拍卖平台展示货物，不只是邀约，而应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要约。
11
此类要

约并不属于对数目不限的要约一概加以接受的开放式承诺，因为此类要约仅限

于对拍卖期结束时最高的出价作出承诺。由于通过电子拍卖足以确定价格，因

此具备了订立一项销售合同所需要的有约束力要约的所有要件。 

16. 这 一 理 解 已 为 德 国 其 他 法 院 接 受 ， 12
并 且 还 得 到 联 邦 法 院

（Bundesgerichtshof）的确认，德国联邦法院明确确认了下述原则：在说明卖方
保证接受最高有效出价的情况下，为拍卖目的而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提出的货

品要约，构成对最高出价的有效预先承诺，而不仅仅是邀约。
13
美国一上诉法院

在涉及通过互联网拍卖域名的一则案件中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该法院裁

定，一方当事人事后将其网站的内容描述为“纯属作广告”，本身并不排除在

一特定时期内向最高出价人出售某种物品的承诺所具有的约束性。
14 

17. 此处并非建议这种法律理论可完全推翻公约草案初稿第 12条备选案文 B中
所体现的规则（A/CN.9/WG.IV/WP.103）。然而，工作组似宜考虑，如果工作组
保留第 12 条草案备选案文 B，是否需要对该备选案文作进一步澄清，以免妨碍
各国国内法院已经拟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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